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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通則 

一、 本校為加強學人宿舍之借用與管理，依照行政院頒佈宿舍管理手冊有關規定並衡酌

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學人，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及專案教師得申請借用宿舍，宿舍之調配及管理由總務處負責。 

三、 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

落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1. 雙併式三房。 

2. 四併式三房。 

3. 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1. 單房。 

2. 二房。 

3. 三房。 



(四) 擷雲二莊宿舍。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於本校任職滿 6個月（含）

以上，始得借用之；第三、四類宿舍嗣後若未作學人宿舍用途時，不提供申請借用。 

四、 為辦理宿舍之調整、分配與管理，本校設立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

設委員若干人，總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本要點所稱之學

人中選出九至十三人，其產生由各學院及洄瀾學院按員額編制比例選出一至二名；委員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主任委員得視實際需要召集開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五、 本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之職掌如後： 

(一) 審議學人宿舍之分配及調整。 

(二) 監督學人宿舍之管理。 

(三) 建議或審議本要點條文之修正。 

(四) 訂定或修訂學人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五) 訂定或修訂一級主管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六) 其他相關待審議或協調事宜。 

前項第四、五款之收費基準由宿委會衡酌實際情形開會訂定或修訂提行政會議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後施行。 

貳、 借用 

六、 本人或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本宿舍： 

(一)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

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

出。 

(三)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四) 配偶或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已在其他機關借用宿舍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

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經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七、 借用程序： 

(一) 申請分配或調整宿舍，應備妥戶口名簿或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填具申請單送總

務處登記。 

(二) 總務處受理登記後即依有關資料會同人事室審查積點數後依序列入候配名冊並將

名冊提送宿委會審議決定得配人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總務處公告得配情形並通知得配人，得配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辦理地方

法院公證妥簽約手續，並簽訂借用契約手續一個月內配合辦理地方法院公證並領

取鑰匙完成點交，逾期未辦妥者視為棄權論，不保留原核借順序。 

(四) 簽約後由總務處發給配住證明，並點交鑰匙及附屬設備。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資料

為計算基準。） 



(二) 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後任

職的年資得合併計點。 

(三) 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每一眷口數增計五點。 

(四) 教研職 

1.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2.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3.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研究員廿四點 

4.兼主管職務：（含現任及曾任） 

(1) 一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三點。 

(2) 二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二點。 

(五) 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優先。

若同日到職時，則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 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申請

者除現職人員外，應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重新辦理

申請。 

(七) 新聘教師經校教評會通過聘任案後，得提出申請宿舍。倘新聘案係宿委會召開完

成後，始獲校評會通過者，於分配作業中由總務處逕予通知，並依序分配。 

(八) 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作為

職務宿舍，職務宿舍使用期間不計入第十點之借用期限。 

(九) 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九、 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一期間，第一期期滿時得於屆滿前半年提出申請續借，續

借以一期間（6年）為原則。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12年後），欲延長續住者視為新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

申請，並依積分高依序分配，若獲配與原宿舍相同房型，則可續住原宿舍。 

        （三）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期滿 



              或情況變更時，應重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效。 

十、 審議調配原則：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應於每學期宿舍申請截止日後召開會議，審議並調配當學期住宿第

二期間期滿之宿舍及現有空房。 

參、 管理與收回 

十一、 借住宿舍人應依規定扣回房租津貼並繳納水、電費及房屋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列為校

務基金之收入來源。 

十二、 借住人必須加入借住人組成之宿舍自治會。 

十三、 借用人對宿舍內部所有設備於點收後應妥善保管使用，不得變更原有隔間及固定設施

或增建改建。如有修繕之必要，應事先提出修繕申請單。修繕時，如因器具或耗材須

更換時，由借用人自行負擔費用。 

十四、 原借擷雲二莊及美崙校區(自97年8月1日起算)單房間職務宿舍者改借他種宿舍；以其

已住期限之二分之一為累計期限，該累計期限至102年7月31日止。如夫妻均符合借用

要點者，僅得借用一間，並以配偶單方累積年限。 

十五、 遷出期限： 

(一) 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

停薪者，不在此限；借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得於本校

與借調機關宿舍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亡時，   

    其遺眷得續住原借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 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遷

出。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十六、借用人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讓）、調換、經營商業或作其他違反宿舍規則 

           之行為；違者，視同自動終止借用契約，立即收回宿舍，嗣後不再配住。 

     十七、借用人遷出時，應將宿舍及附屬設備等點交清楚，如有損壞，應負賠償或修繕責任。 

           如逾期不遷出或點交不清者，應即依契約處理。 

     十八、本校應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訪查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違反宿舍公約履勸未改善者，學校有權收回宿舍。 

肆、 附則 

十九、宿委會議允許個人提案，惟需經1人附署，提案人需親自到會說明事由。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公佈施行。




